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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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３５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四）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交易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许环曜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４

人，代表股份

４２８６．４２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２６．６４０５％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１

名，代表股份

４２８５．５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６３５％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０．９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５７％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提案

１

、董事会换届议案

１．１

选举许环曜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１．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１ ９９．９８ ０ ０ ０．９１ ０．０２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０１ １．０９ ０ ０ ０．９１ ９８．９１

１．１．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２

选举李智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２．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１０１ ９９．９７９ ０ ０ ０．９０９９ ０．０２１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０１０１ １．０９８ ０ ０ ０．９０９９ ９８．９０２

１．２．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３

选举杜杰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３．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１ ９９．９８ ０ ０ ０．９１ ０．０２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０１ １．０９ ０ ０ ０．９１ ９８．９１

１．３．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４

选举赵润涛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４．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９９．９７９ ０ ０ ０．９２ ０．０２１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９２ １００

１．４．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５

选举卫建国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５．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２ ９９．９８ ０ ０ ０．９ ０．０２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０２ ２．１７ ０ ０ ０．９ ９７．８３

１．５．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６

选举王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６．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９９．９８ ０ ０ ０．９２ ０．０２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９２ １００

１．６．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７

选举丘海雄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７．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９９．９８ ０ ０ ０．９２ ０．０２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９２ １００

１．７．２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２

、 监事会换届议案

２．１

选举陈惠芳女士为公司监事

２．１．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２ ９９．９８ ０ ０ ０．９ ０．０２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０２ ２．１７ ０ ０ ０．９ ９７．８３

２．１．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２．２

选举侯燕玲为公司监事

２．２．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万股）

所占比例

（

％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９９．９８ ０ ０ ０．９２ ０．０２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９２ １００

２．２．２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戴毅、邓洁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天伦置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１

证券简称：天伦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以电话或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会议于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许环曜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选举许环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续聘李智先生为总经理、赵润涛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经总

经理提名，续聘杜杰先生为副总经理、陈凤林女士为财务负责人。三名独立董事审阅高管人员候选人资料后

认为高管人员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并出具独立意见。 （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二、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调整事项（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调整，决定由独立董事丘海雄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

务。

三、成立全资子公司事项（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贵州省关于煤炭产业重组整合的政策要求，以及便于公司对所属煤矿企业实施一体化的经营管理

工作，决定成立全资子公司贵州天伦矿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该名称已经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天健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占有

１００％

的出资比例。 经营范围为烟煤和

无烟煤的开采洗选。

附：财务负责人陈凤林女士简历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财务负责人简历

陈凤林，女，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出生，籍贯山西省长治市，大学学历，会计师。 曾司职于广东台山白沙镇政府，

天伦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至今历任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负责人。 其与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系，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１

证券简称：天伦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以电话或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会议于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邢福山先生主持，以三名监事全部同意选举邢福山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５

股票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

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１．

股权激励计划简介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得润电子”）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８

日通过了《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以下

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议案，修订后的股权激励计划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授予激励对象权益工具总数

８２６．８

万份，其中股票期权

７３５．８０

万份、股票增值权

９１

万份，分别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７．１２％

和

０．８８％

，合计为

８．００％

。 行权价格为

１２．６６

元。

股票期权授予中国大陆居民，其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股票增值权授予非中国大陆居

民，不涉及到实际股票，以公司股票作为虚拟股票标的。

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权益工具授权日起的五年时间，自股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一年后，满足行权

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分四期匀速行权。

２．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确定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为授权日，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完成股权

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登记工作，期权代码为：

０３７５１０

，期权简称为：得润

ＪＬＣ１

。

本次授予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其他特殊贡献员工共计

５３

人，

授予激励对象权益工具总数

８

，

２６８

，

０００

份，其中股票期权

７

，

３５８

，

０００

份、股票增值权

９１０

，

０００

份，分别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７．１２％

和

０．８８％

，合计为

８．００％

。 行权价格为

１２．６６

元。

３．

股权激励计划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历次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

的议案》，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由

５３

人减至

３１

人，权益工具总数由

８

，

２６８

，

０００

份调整为

４

，

４５４

，

４１８

份，其中股票期权由

７

，

３５８

，

０００

份调整为

４

，

１２４

，

８６８

份，股票增值权由

９１０

，

０００

份调整为

３２９

，

５５０

份，分别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０３％

和

０．１６％

，合计为

２．１９％

。 权益工具行权价格由

１２．６６

元调整为

７．３９

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

案》，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期激励对象由

３１

人减至

２９

人，权益工具总数由

２

，

２２７

，

２０９

份调整为

４

，

０６９

，

９４２

份（均为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７．３９

元调整为

３．６５

元。

已授予股票权益工具历次变动情况一览表：

变动

日期

权益工具类

别

该次

行权

数量

该次取

消期权

数量

该次激励

对象减少

人数

该次变动

后期权数

量（万份）

该次变动

后行权价

格

该次变动

后激励对

象人数

变动原因简

要说明

授予日

股票增值权 — —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１２．６６

元

２

—

股票期权 — — —

７

，

３５８

，

０００ ５１

—

合计 — — —

８

，

２６８

，

０００ ５３

—

２０１１．９．１４

股票增值权 —

见说明

１

１ ３２９

，

５５０

７．３９

元

１

见说明

１

股票期权 —

２１ ４

，

１２４

，

８６８ ３０

合计 —

２２ ４

，

４５４

，

４１８ ３１

２０１２．８．１７

股票增值权 —

见说明

２

１ ０

３．６５

元

０

见说明

２

股票期权 —

１ ４

，

０６９

，

９４２ ２９

合计 —

２ ４

，

０６９

，

９４２ ２９

说明

１

：本次取消并注销股权激励对象

２２

人所有尚未行权的权益工具共计

２

，

９９６

，

５００

份（其中股票期

权

２

，

４７６

，

５００

份、股票增值权

５２０

，

０００

份），因公司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度未达到行权条件注销第一、二期权益工

具共计

２

，

６３５

，

７５０

份（其中股票期权

２

，

４４０

，

７５０

份，股票增值权

１９５

，

０００

份），因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

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调整权益工具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后权益工具总数为

４

，

４５４

，

４１８

份（其中股票期

权

４

，

１２４

，

８６８

份、股票增值权

３２９

，

５５０

份），行权价格由

１２．６６

元调整为

７．３９

元。

说明

２

：本次取消并注销股权激励对象

２

人所有尚未行权的权益工具共计

１９２

，

２３８

份（其中股票期权

２７

，

４６３

份、股票增值权

１６４

，

７７５

份），因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调整权益工具数量和行权价

格，调整后权益工具总数为

４

，

０６９

，

９４２

份（均为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７．３９

元调整为

３．６５

元。

二、激励对象符合股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情况说明

经认真对照《公司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和《公司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相关条款，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满足：

序号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

的情况说明

１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

２０１１

年）绩效考核结果符合《公司股

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规定。

公司

２９

名激励对象

２０１１

年度考核结

果全部符合《实施考核办法》的规定，

符合股权激励行权条件。

２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２０１１

年）的财务会计报告被

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

２０１１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

计划的其它情形。

公司未发生任一情形

３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

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任一情形

４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行权条件为：在激励计划的有效

期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

于

１０％

； 以

２００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固

定基数（

３０

，

９７８

，

１９１．２５

元），每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

于

２０％

，其中第四个行权期（

２０１１

年度）比

２００７

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１０７．３６％

（

１２０％×

１２０％×１２０％×１２０％－１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审计报告，第四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１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 益 率 为

１２．２８％

（不低于

１０％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１１２

，

４２９

，

７３５．０４

元 ， 增 长 率 为

２６２．９３％

（不 低 于

１０７．３６％

），满足上述行权条件。

２．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是否符合行权条件出具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激励对象情况进行了核实，认为：本次可行权

２９

名激励对象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一致；其行权资格符合《公司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和《公司股票期权与股

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中的要求，满足行权条件。

３．

激励对象与前次公告名单一致性说明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四

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的议案》及公告的股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名单一致，本次符合行权条件

的

２９

名激励对象全部申请行权，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为

４

，

０６９

，

９４２

份（均为股票期权），占第四个行权期授

予权益工具总数的

１００％

。

三、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本次（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持有的

股票期权数量（万

股）

本次行权数量（万

股）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已授予权益

总量的百分比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

田南律 董事、副总裁

１６．４７７６ １６．４７７６ ４．０５％

２

王少华

董事会秘书、副总

裁

３８．４４７４ ３８．４４７４ ９．４５％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５４．９２５０ ５４．９２５０ １３．５０％

二、其他激励对象

３

其他员工

２７

人

核心（骨干）业务

人员

３５２．０６９２ ３５２．０６９２ ８６．５０％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３５２．０６９２ ３５２．０６９２ ８６．５０％

合 计

４０６．９９４２ ４０６．９９４２ １００％

２．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情况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其中公司

２

名高管田南律、王少华本次

行权所获得合计

５４９

，

２５０

股股份按相关规定自上市之日起锁定六个月，高管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不超

过

２５％

；离任高管吴如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离任）本次行权所获得

６５９

，

１００

股股份按照规定，离任

６

个月

后的

１２

个月内转让不超过

５０％

。 其余

２６

名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所获得的

２

，

８６１

，

５９２

股股份无锁定期。

３．

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情况

公司

２９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应缴纳行权资金共计

１４

，

８５５

，

２８８．３０

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向行权资

金专户足额缴纳。

４．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激励对象所缴纳的股票期权行权资金进行审验并出具

了国浩验字［

２０１１

］

８１６Ａ１９３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４

，

０６９

，

９４２

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１４

，

５１２

，

０８０

元，股本人民币

４１４

，

５１２

，

０８０

元。

５．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的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

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为股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登记日， 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本期参与股

票期权行权的

２９

名激励对象

４

，

０６９

，

９４２

份股票期权予以统一行权。

６．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情况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参与股权激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告日前六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说明

公司参与股权激励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

２

名，未有在公告前六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五、律师关于本次行权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栗向阳律师、卜宏昭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修订稿》规定的第四个行权期已经满足行权条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２９

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行权资格符合要求。公司可根据《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待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行权申请后，

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并办理本次行权的相关后续手续。

六、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股权激励

行权增加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

，

４３１

，

６２６ ２．０５％ ７４１

，

４８７ ９

，

１７３

，

１１３ ２．２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８

，

４３１

，

６２６ ２．０５％ ７４１

，

４８７ ９

，

１７３

，

１１３ ２．２１％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２

，

０１０

，

５１２ ９７．９５％ ３

，

３２８

，

４５５ ４０５

，

３３８

，

９６７ ９７．７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２

，

０１０

，

５１２ ９７．９５％ ３

，

３２８

，

４５５ ４０５

，

３３８

，

９６７ ９７．７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４１０

，

４４２

，

１３８ １００％ ４

，

０６９

，

９４２ ４１４

，

５１２

，

０８０ １００％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激励对象的核实意见；

（四）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５

股票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事项已办理完毕，公

司总股本由

４１０

，

４４２

，

１３８

股增至

４１４

，

５１２

，

０８０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第四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授权董事长因第四个行权期行权导致公司注册资金和股份总额增加对《公司章程》相

应条款进行修改，现修订如下：

一、原公司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１０

，

４４２

，

１３８

元。

现修订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１４

，

５１２

，

０８０

元。

二、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１０

，

４４２

，

１３８

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现修订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１４

，

５１２

，

０８０

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其余条款不变。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427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2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

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人，代

表股份

173,758,0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2.95%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国浩律师

（杭州）事务所现场见证。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茅惠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为浙江尤夫科技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3,758,08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5

日

股票代码：

000792

股票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4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获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2

年

11

月

14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本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申请。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待收到书面核准文件后会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4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

30

在闰土大厦

1902

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以书面、电话和短信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阮加根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9

名，实际参加的董事

9

名，其中现场到场董事

6

人，独立董

事赵万一先生、张天福先生和黄卫星先生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和通讯

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18,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

月，自

201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3

年

5

月

15

日止。 本次补充的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付款、生产

技改设备以及研发设备采购付款等方面。

该决议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5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11:

00

在财富广场闰土大厦

1902

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以书面、电话和短信的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万晖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利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

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8,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

过

6

个月，自

201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3

年

5

月

15

日止。

该决议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6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证监许可

[2010]655

号文批准，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闰

土股份

"

）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7,382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1.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03,184,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60,703,541.86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2,142,480,458.14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信会

报字

(2010)

第

24614

号《验资报告》确认。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简答》（

2010

年第

1

期） 和财会

[2010]25

号《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规定，

公司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及财经公关费、上市酒会费等其他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

期损益。 由此将与股票发行非直接相关的费用

1,109.18

万元计入

2010

年损益， 相应调增募集资金净额

1,

109.18

万元，调增后募集资金净额

215,357.23

万元。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五个募投项目共需资金

999,000,000.00

元。扣除五个募

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外，公司此次超额募集资金净额部分为

1,154,572,300.00

元。

公司已使用或安排超额募集资金合计

966,754,350.00

元， 具体使用情况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0

年第

004

号

公告、第

021

号公告和

2011

年第

015

号公告、第

021

号公告、第

025

号公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2011

年第

036

号公告、

2012

年第

009

号公告、

2012

年第

010

号公告、

2012

年第

023

号公告以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2

年第

043

号公告。 截至

2012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尚可使用的超募资金余额（不含银行存款利息）为

187,817,950.00

元（不含银行存款利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经审慎研究、规划，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不超过

18,000

万元用于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关于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使用计划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关约定：

"

若实际募集资金满足上述项目投资后尚有剩余，则剩余资金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

为了降低财务费用，合理使用资金，公司拟以不超过

18,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3

年

5

月

15

日止。 使用期满后，公司将上述

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2

个交易日内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本次补充的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付款、生产技改设备以及研发设备采购付款等方面。

通过补充流动资金，既可以满足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又可以降低财务费

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率。

三、相关承诺内容

公司不存在证券投资，公司将上述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且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在使用超募资金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公司将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部分超募资金中的不超过

18,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3

年

5

月

15

日止。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

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从内容和程序上，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中的不超过

1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3

年

5

月

15

日止。

（三）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公司利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

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8,000

万元超

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自

201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3

年

5

月

15

日止。

（四）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

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意见认为：

1

、闰土股份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不超过

18,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

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

、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闰土股份履行了相关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

、闰土股份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

已承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 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

综上，海通证券同意闰土股份使用不超过

18,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3

年

5

月

15

日止。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100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56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开始发行

201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以下简称

"

本期中票

"

）（详见公司刊登在

2012

年

11

月

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2012

年

11

月

15

日完成了本期中票的发行。 本期中票实际

发行总额

10

亿元人民币，期限五年，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百元面值，票面利率为

6.08%

。

本期中票由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联席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 通过簿记建

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本期中票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营运资

金以及偿还银行借款。 其中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营运资金约占募集资金的

50%

。 （详情见本公司刊登在

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的公告和有关文件）。

特此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100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55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开始发行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以下简称

"

本期融资券

"

）（详见公司刊登在

2012

年

11

月

9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2012

年

11

月

15

日完成了本期融资券的发行。 本期融资

券实际发行总额

12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65

天，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百元面值，票面利率为

5.1%

。

本期融资券由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

全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融资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营运资金以及调整公司债

务结构。 （详情见本公司刊登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的公告和有关文件）。

特此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12-037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四

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在宁波开元名都大酒店召开。 公司现有监事

7

人，

实到

6

人，许利明监事委托陈忠静监事表决。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张辉监事长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经营决策及执行情况检查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流动性风险管理履职情况评价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情况检查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66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将《公司章程》

"

第五条

"

的内容修改为：公司的法定住所：合肥市高

新区皖水路

589

号，邮政编码：

230088

。

近日，公司取得了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住所变更为：合肥市高新区皖

水路

589

号。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608

证券简称：舜天船舶 公告编号：

2012-064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开始，会期半天；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5

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4

日

15:00-2012

年

11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软件大道

21

号

A

座

4

楼会议室

3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军民先生

6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3,747,79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14,700

万股的

70.58%

。

董事长王军民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刘向明律师、沈玮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 无否决或取消议案的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公告》具体内容已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公告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公告编号：

2012-060

）。

表决结果： 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3,747,791

股， 其中赞成票

103,583,3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4%

；反对票

164,39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实施淮南市九龙大道、淮南市国庆东路延伸段（新四军纪念馆

-

上窑街西）、

孔李淮河大桥建设项目中

II

标段孔李淮河大桥建设项目的议案》

项目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10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重大经

营合同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57

）。

表决结果： 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3,747,791

股， 其中赞成票

103,579,3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4%

；反对票

168,39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刘向明律师、沈玮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公司章程》和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经出席现场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